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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保相關規定

投保薪資相關規定

保險費收繳及欠費申報

補助款業務

保險費計算相關規定

常見的重要問題



加保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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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，應
由其所屬本業職業工會辦理加保。

◼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，
應由其所屬區漁會辦理加保。

加 保 規 定

無一定雇主勞工、自營作業者，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7、
8款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7條規定辦理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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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無一定雇主勞工：經常於三個月內受僱於非屬強制投
保單位的二個以上不同的雇主，其工作機會、工作時
間、工作量、工作場所、工作報酬不固定者。

◼自營作業者：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報酬，
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。

加 保 規 定

無一定雇主勞工、自營作業者，依照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、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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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應徵召服兵役者。

◼因案被羈押，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。

◼年逾65歲，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再從事工作者。

得 繼 續 參 加 勞 保 情 形

得 申 報 僅 參 加 災 保 情 形

◼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，再從事工作者。

◼年逾65歲未曾投保勞保，且有從事工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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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何 申 報 加 退 保

加、退保
職業工會、漁會應於所屬會員入會、退會之當日，以掛號郵寄、親送
或網路申報等方式列表通知勞保局。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，均自
通知（原寄郵局郵戳、送件日或系統日）之當日起算。

預約申報加、退保

◼ 網路申辦單位，可於會員預定入會、退會日前10日內線上預辦加保或

退保，保險效力自預定加、退保當日生效。

資料補正
申報資料如有疏漏遭退件者，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正。
如期補正者，自申報之日生效；逾期補正者，自補正之翌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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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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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申報制，職業工會、漁會
須於所屬會員入會當日辦理
加保，保險效力自申報加保
之日起算。

於所屬會員退會當日辦理退
保，於申報退保當日停止。

非於所屬會員退會當日辦理
退保，於退會當日停止。

會員未退會而辦理退保，於
申報退保當日停止。

退保

申報日之依據
1.掛號：郵戳之當日。
2.送局：勞保局收件日。
3.網路：線上申報日。

保 險 效 力 如 何 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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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使用e化服務系統申報時，請選取正確身分別「大陸配偶、外籍配偶」；使用

紙本申報時，請於空白處加註「大陸配偶、外籍配偶」。

◼ 請注意審核居留證內容，應註記有「持證人工作不須申請工作許可」，如無

該註記，請另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：

 應檢附與本國人結婚之戶籍資料影本，如未辦理戶籍結婚登記，可檢附

與我國國人結婚及該國人在我國設有戶籍之證明文件。

 因離婚取得在臺已設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證明文件、或本國籍配偶

已死亡之證明文件。

申 報 陸 (外) 籍 配 偶 加 保 注 意 事 項

大陸地區人民及外籍人士(含港澳地區及其他國家)與我國國民結婚，
獲准在我國合法居留，且有實際從事工作並符合無一定雇主或自營
作業身分，始得透過職業工會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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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使用e化服務系統申報時，請選取正確身分別「外籍」；使用紙本申報時，請

於空白處加註「外籍」。

◼ 請注意審核居留證、工作許可函內容：

 不須申請工作許可、以個人名義申請工作許可情形：如依親或永久居留

並持有註記無須工作許可之居留證、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就業金卡、

在臺就學並持有工作許可函等。

 居留證、工作許可函註記有應聘單位(屬受僱固定雇主)，及居留證已逾效

期(不得繼續居留)之情形，勿為其申報加保。

申 報 外 籍 人 士 加 保 注 意 事 項

獲准在我國合法居留且不須申請工作許可，或以個人名義申請工作
許可之情形者，有實際從事工作並符合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身
分，始得透過職業工會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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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1

11

A君是從事營造工作之勞工，透過熟識的幾位工頭介紹上工，可否由
職業工會申報加保呢？

A君可以由職業工會加保。

A君受僱不固定工頭從事營造工作，符合勞保條例及災保法所規定

之無一定雇主勞工身份，可以由工作所在地之營造相關職業工會申

報加保。

如A君係固定受僱於某家登記有案之工程行工作，

即不屬於無一定雇主勞工，應由該工程行申報加保，

不得由職業工會申報加保喔！

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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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君喜歡喝咖啡且對咖啡很有研究，因此決定開設一家咖啡店，並
由個人獨立經營，可否由職業工會申報加保呢？

B君日後生意日漸興隆，僱用員工幫忙經營，應依

規定以咖啡店設立投保單位，為僱用之員工辦理加

保，因B君已屬雇主身分，可以該咖啡店為投保單

位辦理加保，並向所屬職業工會辦理退保。

B君可以由職業工會加保。

因B君未僱用員工，即符合勞保條例及災保法所規定之自營作業者

身份，可以洽工作所在地之相關本業職業工會辦理入會，並由該工

會申報加保。

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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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君為金門區漁會甲類會員，並有實際從事漁撈相關工作，請問他是
否可以參加漁保？

C君可由金門區漁會申報加保

漁保就是勞保，年滿15歲以上，65歲以下之無一定雇主或自營

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（指遠洋、近海、沿岸、淺海養殖、

魚塭養殖、湖泊及河沼漁民），均得由所屬區漁會申報加保。

從事漁業周邊行業之勞工(如漁貨

裝卸、整理漁貨、漁具、漁船清

艙及漁貨加工運銷、賣魚、補網

者)，非屬實際從事漁業勞動之漁

民，不得由漁會申報加保喔！



D君為某小型貿易公司之負責人，另獨立承攬從事保險業務工作，是
否可以透過職業工會加保？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4

D君可由保險業職業工會申報加保

D君從事保險業務工作部分，因屬獨立承攬，具自營作業

者身分，可由保險業職業工會申報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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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君於自有農地種植蔬菜，採收後至菜市場販賣以換取收入維生，E
君應如何參加勞保？

E君非為勞保適用對象，不得參加勞保。

勞動部111年6月20日勞動保2字第1110150392號函，我國採職域別社會

保險分立，勞工保險目的在保障從事勞動工作，以獲致報酬之勞工經濟生

活；非具受僱勞工身分之自耕農、佃農，其從業屬性與勞工不同，未符合

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自營作業者之規定，故不得由職業工會辦理參加勞保。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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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君為合署律師，與其他律師組成合署律師事務所，共用辦公處所執
行業務，F君應如何參加勞保？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6

依該事務所是否設有有酬人員
幫同工作而定：

勞動部111年3月23日勞動保2字第1110150105號函

合署律師及醫師，如與其他律師或醫師合用辦公處

所，且設有有酬人員幫同工作，不得以職業工會為

投保單位辦理加保，又為保障其工作安全及保險權

益，同意以合署之律師或執業之醫療院所依規定所

成立之投保單位辦理加保。非屬前揭情形之律師及

醫師，如符合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及同條例施

行細則第11條規定者，依規定由所屬職業工會申報

加保。

有 以合署之律師依規定所
成立之投保單位加保。

無 符合自營作業情形者
得由所屬職業工會加保。

有

無

16



G君已年逾65歲且已請領勞保老年給付，如仍有實際從事工作，應如
何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？

納保對象：案例解析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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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G君從業情形而定：

受僱工作

從事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工作

屬於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的強制納保對象，應由雇主申報
參加災保，保障工作生活安全。

職業工會會員或漁會甲類會員，可透過所屬職業工會、
漁會申報參加災保，享有相關給付保障。



◼請職業工會、漁會依規定及章程落實審查會員入會、加保資
格，經審查有失業、住院、未於境內、入監等無工作情形，勿
為其申報加保。

◼受僱固定單位工作者，應依規定以雇主成立之投保單位辦理加
保，不可由職業工會、漁會加保。
※另依災保法第9條第4項規定，僱用勞工10人以下合力從事海洋漁撈工作，且仍實際從事海洋漁撈工

作之漁會甲類會員，仍可由所屬漁會申報參加災保。

◼請定期清查會員工作情形，對已轉業或已不再從事本業工作
者，請即申報退保。

如 何 減 少 加 保 爭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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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薪資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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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行勞保投保薪資等級第一級為最低工資28,590

元，最高為45,800元；災保之投保薪資下限為最

低工資28,590元，上限為72,800元，提供勞工更

適足之職業災害保險保障。

28,590元 45,800元 72,800元～～

(最低工資) (勞保上限) (災保上限)

勞工保險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

投 保 薪 資 級 距

111.5.1災保法開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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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薪資調整均自申報的次月1日起生效。

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，應依其所從事本業工作之月收入
(所得)總額，由職業工會、漁會按勞(災)保投保薪資分
級表規定覈實申報，不可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。

申報(調整)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時，請勞工檢附從事本業工
作的最近年度所得報稅資料或收入所得證明，並覈實審
查。(每月收入不固定者，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)

投 保 薪 資 申 報 原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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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時，投保單位不得調整其投保薪資

不 得 申 報 調 整 情 形

22

傷病住院或傷病請假期間

應徵召服兵役

因案停職或被羈押

未經法院判決確定

因性騷擾事件

於調查期間依規定停止職務



◼請職業工會、漁會落實審查被保險人本業工作收入 (所
得)，收入確有變動者，始可向勞保局申報投保薪資調整。

◼為確認會員收入有無變動，可請其檢附最近收入所得證明
審查：

職業工會被保險人：應檢附從事本業工作最近期間具體收入(所
得)證明，或最近年度所得報稅資料。

漁會被保險人：應檢附公開拍賣之漁貨供銷證明。

投 保 薪 資 調 整 注 意 事 項

勞保局將視個案情況依所附資料進行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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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漁會應於何時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調整？一年

只能調整一次嗎？

依規定，勞(災)保月投保薪資，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

月薪資總額，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，向本局申報之薪資。

工、漁會經覈實審查被保險人月收入所得確有變動增減時，得

依上開規定隨時向勞保局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調整

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，並無每年僅得調整一次之限制

投保薪資：案例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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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計算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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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114年之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11.5%。

◼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=行業別費率+上、下班災害
單一費率。

➢ 行業別費率：災保法施行後3年(111年5月1日
至113年12月31日），按現行勞工保險職業災
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計收保費，第4年
(114年)起再依精算結果，據以調整費率。

➢ 上、下班災害費率：採單一費率0.07%計算。

計 費 規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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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均由被保險人負擔60%，
政府補助40%。

◼ 漁會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勞工
職業災害保險費均由被保險人負擔20%，政府
補助80%。

保 險 費 分 擔 比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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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114年勞保及災保費計算公式如下：
勞保：月投保薪資*11.5%
災保：月投保薪資*投保單位適用之災保費率

以月投保薪資28,590元之勞工，投保單位之災保費率0.21%為例：

◆ 勞災保費總額合計應為(28,590*11.5%)+(28,590*0.21%)=3,348元

◆ 個別保費負擔金額計算如下：

職業工人勞保(28,590*11.5%*60%)+災保(28,590*0.21%*60%)= 2,009元

漁會被保險人勞保(28,590*11.5% *20%)+災保(28,590*0.21%*20%)=670元

保險費計算公式

實例

此為舉例說明，
各行業別適用之
職災費率不同唷!

保 險 費 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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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險 費 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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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大小月，均以30日計算！！

項目 案例

➢同月份加、退保者，自加
保當日起計收至退保當日
或當月底止

1月5日加保，1月20日退保，保險費計收
16日

➢當月加保者，自加保當日
起計收至當月底止

1月30日或1月31日加保，保險費計收1日

2月28日加保，保險費計收3日

➢當月退保者，自當月1日起
計收至退保當日或當月底

1月30日或1月31日退保，保險費計收30日

2月28日退保，保險費計收28日



◼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醫療未能領取薪資或喪失收入期

間，免繳被保險人負擔部分之保險費。

◼身心障礙者，補助被保險人自行負擔部分之保險費：

➢重度、極重度：全額補助

➢中度：補助 2分之1

➢輕度：補助 4分之1

保 險 費 減 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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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收繳及欠費申報

31

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於徵得被保險人或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後
，得一次預收3個月或6個月保險費，並掣發收據。

◼有預收保險費者，應以單位名稱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
存保管，所生孳息運用以辦理勞(災)保業務為限。

◼勞保及災保之專戶得為同一帳戶。

◼專戶僅能存有勞(災)保名目之相關收支，且不得移用。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應將專戶資料(含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)、
保險費收繳明細及使用情形表送勞保局建檔備查。專戶
資料有變更者，應即時向勞保局申請變更。

預 收 保 險 費 相 關 規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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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1月份保險費為例，被保險人應於2月底前向工(漁)

會繳納，工(漁)會應於3月底前繳至勞保局。

範例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被保險人每月自行負擔之保險費，應
按月向其所屬單位繳納，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繳清。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彙收之保險費，應於再次月底前彙繳
至勞保局。

繳 費 期 限

33

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所屬被保險人欠繳保險費，經催繳仍未繳納，工(漁)

會應於彙繳當月份保險費時，一併造具當月份欠費名冊送交勞保局，

並以掛號函通知被保險人已加徵滯納金並暫行拒絕給付。

列 報 被 保 險 人 欠 費

被 保 險 人 欠 費 繳 納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代收欠費被保險人保險費及滯納金，於

被保險人繳納欠費之次日將所收款項繳至勞保局，並以

網路申報或書面郵寄繳納名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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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保險費繳納寬限期滿之次日起，至繳納前1日止

，每逾1日加徵應繳納保險費的0.1%勞保滯納金及

0.2%災保滯納金，最多加徵至應繳保險費的20%。

滯 納 金 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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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ｅ化服務系統(需登入) https://edesk.bli.gov.tw/cpa/

⚫ 投保單位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＞職漁個人欠費及繳納查詢

◼ 官網線上試算 https://www.bli.gov.tw/0102618.html

⚫ 便民服務＞簡易試算＞職漁單位及個人欠費試算＞滯納金計

算＞工、漁會單位及被保險人欠費滯納日數及滯納金試算

線上試算滯納金

36



◼職業工會、漁會列報被保險人欠費，將有下列影響：

 將影響職業工會、漁會保險費彙繳率及補助款金額。

 被保險人將予以暫行拒絕給付，需繳清欠費始得請領
給付或申辦勞保紓困貸款。

 被保險人將予以限期繳納、移送行政執行，並加強查
核其工作收入情形。

◼請各職業工會、漁會提醒被保險人按時繳費，並定期清查
欠費被保險人是否仍繼續從事工作，如已轉業或已未從
業，請即向勞保局申報退保。

列報被保險人欠費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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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請各職業工會、漁會務必按時向勞保局繳納保險費，如逾期
繳納，將有下列影響：

 逾期繳納月份之補助款，依規定不予補助。

 本局將予限期繳納、移送行政執行，並依法對單位負責
人訴追欠費。

 欠繳勞保費2個月以上者，於欠費繳清前不得繼續預收勞
保費。(114年1月6日公告修正之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》第40條)

 本局將於網站公告欠繳保險費、不得繼續預收勞保費單
位名單，並發布新聞稿周知。

 本局將函知單位所屬理監事、被保險人，及移請當地縣
(市)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法裁處。

職業工會、漁會繳費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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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款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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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加強職業工會、漁會辦理加、退保及催、收繳保險費等業務，提高保

險費收繳率

◼ 首次申請者，請填具「補助款申請書」送勞保局，補助款自申請年度

開始核撥。嗣後單位金融機構帳戶如有變更，應向勞保局申請變更。

◼ 勞保補助條件：按時彙繳當月勞保費。彙繳勞保費人數應達當月計費

人數93%以上，並以網路線上向勞保局申報會員個人欠費名冊（以紙

本方式申報者應達95%以上）。

◼ 僅參加災保補助條件：按時彙繳當月災保費。彙繳僅參加災保者之災

保費人數應達當月計費人數93%以上，並以網路線上向勞保局申報會

員個人欠費名冊（以紙本方式申報者應達95%以上）。

◼ 有預收保險費者，須設立保險費專戶。

補 助 目 的 及 補 助 條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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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於每年2月底及8月底前，以線上或紙本方式檢送

上年度12月份及當年度6月份之「保險費收繳明細

及使用情形表」備查。

(前一年度有保險費遲繳或欠繳紀錄者，應按月以

紙本方式檢送且併附專戶對帳資料：例如金融機

構對帳單、存摺內頁明細或往來明細等資料。)

◼於每年2月底前，以線上或紙本方式申報上年度「

運用勞保局補助款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

保險業務報告表」備查。

補 助 目 的 及 補 助 條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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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符合規定者，依其當月勞保費計費人數，補助

每人每月新臺幣14元。

◼符合規定者，依其當月僅參加災保者計費人數，

補助每人每月新臺幣3元。

補 助 款 目 的 及 條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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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時彙繳當月勞保費，而彙繳率未達標準者，經

向所屬會員催繳，彙繳率於當月勞保費繳費寬限

期滿之次月底前符合規定者

補發全額

勞保計費人數100人，於寬限期滿日前繳納85人保險費，並以網路

列報15人欠費，彙繳率85%，未達補助標準，補助0元。

於再次月底前繳納列報欠費之8人保險費，彙繳率合計已達93%，

則予補助93人，計1,302元。

範例

補 助 款 補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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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補助規定之職業工會及漁會，其所申報之

會員欠費，已於當月勞保費繳費寬限期滿之次

月底前繳納者

得依其補繳人數補發差額

勞保計費人數100人，於寬限期滿日前繳納93人保險費，並以網路

列報7人欠費，彙繳率已達93%，勞保局補助1,302元。

於再月底前再繳納列報欠費之5人保費，則再補助5人，計70元。

範例

補 助 款 補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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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補助款之使用，應符合辦理勞(災)保之加、退保及催、收繳保險
費之補助目的，並運用於辦理勞保及 災 保業務相關之人事費及
業務費。未依規定用途支用者，應繳回該部分補助款。

◼工(漁)會應將勞保局核撥補助款運用之各項收支明細，送交理、
監事會監督審核及會員(代表)大會決議通過。

◼受補助款尚有結餘款，及受補助款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，
應於檢送受補助年度「運用勞保局補助款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
職業災害保險業務報告表」時一併繳回勞保局。但每年利息金
額為新臺幣300元以下者，得免繳回。

◼補助款支用單據，應依工會法、漁會法及相關財務處理規定妥
善保存，以備查核。

補 助 款 運 用 及 審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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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見 的 重 要 問 題

46

以下羅列最常見幾個問題，一一解答。



超過65歲或已領取老年給付再從事工作是否仍應參加災保？

常 見 的 重 要 問 題 Ⅰ

47

⚫ 要！災保法無投保年齡上限及領取老年給付
即不得再加保之規定，故超過65歲或已領取
老年給付之勞工，仍應依規定參加災保。

受僱登記有案單位之勞工：由雇主申報加保。

無一定雇主、自營作業勞工：由所屬職業工會、

漁會申報加保。



多合一申報表的投保薪資應如何填報？

請職業工會、漁會依被保險人的實際月薪資總額填報，勞工的
勞保及災保之投保薪資將分別依「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」
及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」規定自動歸級至正確
的投保薪資等級。

舉例：小明承攬保險業務工作，每月收入為46,000元，職業工
會於114年3月1日申報其加保時，請按其實際薪資46,000元填
報，則其勞保投保薪資級距將自動歸級為上限45,800元，災保
投保薪資將歸級為48,200元。

常 見 的 重 要 問 題 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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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的重要問題III

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入監服刑，可以繼續加保嗎？

因案停職或被羈押，未經法院
判決確定的人，可以繼續加
保；經法院判決確定並入監服
刑的人，則不能再繼續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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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的重要問題IV

在國外居住或工作的人，可以加保在職業工會嗎？

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均有施行
區域的限制，只有在台灣、澎湖、金門
及馬祖從業的無一定雇主勞工或自營作
業者，才可以由工作所在地的相關本業
職業工會申報加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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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的重要問題V

工(漁)會被保險人剛到新公司任職而且也有加勞（災）
保，還可以在工(漁)會參加勞（災）保嗎？

工 (漁 )會被保險人受僱於公司行號工作期
間，如仍有實際從事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
本業工作，可依其意願重複投保，保險費分
別計收；如已無從事原有之無一定雇主、自
營作業工作，應即洽工(漁)會辦理退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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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的重要問題VI

工(漁)會被保險人至新公司任職加保，忘記提前至工
(漁)會辦理退保，可否追溯退保日期？

工(漁)會於勞保局雙重加保通知文到10
日內申報退保，可追溯自受僱單位加保
之前1日退保，保險費不重複計收；逾
期則視同自願雙重加保，保險費計收至
申報退保之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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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民 服 務 報 你 知

e化服務系統線上查詢個人投保資料超快速！！

勞保局的「e化服務系統」可以手
機、電腦、平板登入，並提供多
元的驗證登入方式，線上輕鬆查
詢個人投保資料，職涯期間每筆
加、退保明細均會清楚呈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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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自然人憑證的民眾，可利
用「行動電話認證」方式，以
本人月租型手機門號連結，經
認證成功即可登入，隨時查詢
個人投保資料！

便 民 服 務 報 你 知

「行動電話認證」登入e化服務系統無障礙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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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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